附表1： 
注册会计师转所申请表

	姓名
	
	证书编号
	

	[bookmark: _GoBack]本人联系电话及电子邮箱
	

	通讯地址
	

	上次转所时间及转出所名称
	

	是否为原所股东(合伙人)
	
	是否完成股权转让(退伙)手续
	

	本年度完成继续教育学时数
	
	是否通过本年度任职资格检查
	

	是否交纳当年会费
	
	何时与转出所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
	

	人事档案存放单位
	

	是否与转入所订立劳动合同
	
	社保缴纳单位
	

	是否离退休
	
	何时从何单位离退休
	

	是否为中共党员及党组织关系所在单位
	

	我承诺，以上信息真实有效，本人知晓《转所规定》第十二条相关内容，且本人不具有《转所规定》第四条中不得申请转所的情形，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
　　　　注册会计师签字并盖章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月　日

	转出所意见（如不同意，请列明理由）:
该注师不具有《转所规定》第四条中不得申请转所的情形。



主任会计师签字：
（事务所盖章）
年　月　日
	转入所意见（如不同意，请列明理由）:





主任会计师签字：
（事务所盖章）
年　月　日

	转出地注协意见:





（盖章）
年　月　日
	转入地注协意见:





（盖章）
年　月　日


备注：此表由转出所、转入所、转出地注协及转入地注协各留存一份；拟成为新设事务所股东（合伙人）的，可向申报新设事务所的财政部门提供一份。

附表2：     
注册会计师批量转所、迁移（跨省）汇总表
 
	序号
	姓名
	证书编号
	个人意见(签名)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转出（迁出）所意见:
以上注师不具有《转所规定》第四条中不得申请转所的情形。





主任会计师签字：
（事务所盖章）
年　月　日
	转入（迁入）所意见:







主任会计师签字：
（事务所盖章）
年　月　日

	转出地注协意见:






 （盖章）
年　月　日
	转入地注协意见:






  （盖章）
年　月　日


备注：此表由转出（迁出）所、转入（迁入）所、转出（迁出）地注协及转入（迁入）地注协各留存一份。

